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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 清 公 告  
特 別 股 息 及 暫 停 辦 理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 

 
茲 提 及 中 國 再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(「 本 公 司 」 )於 二 零 二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發

布 的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全 年 業 績 公 告 （「 公 告 」）， 公

告 涉 及 擬 派 發 的 特 別 股 息。除 非 另 有 定 義， 本 公 告 中 使 用 的 術 語 與 公 告 中 定

義 的 術 語 具 有 相 同 的 含 義 。  
 
建 議 特 別 股 息 的 記 錄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六 年 六 月 十 八 日（ 星 期 四 ）。 本 公 司 將 由

二 零 二 六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（ 星 期 三 ）至 二 零 二 六 年 六 月 十 八 日（ 星 期 四 ）（ 包

括 首 尾 兩 日 ）期 間 暫 停 辦 理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手 續，以 釐 定 收 取 建 議 特 別 股 息 的

資 格。於 該 段 期 間，股 份 過 戶 手 續 將 暫 停。為 符 合 獲 派 建 議 特 別 股 息 的 資 格，

股 東 必 須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六 月 十 六 日（ 星 期 二 ）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前，將 所 有 股

份 過 戶 文 件 連 同 有 關 股 票 送 交 中 央 證 券 進 行 登 記 。  
 
除 上 述 澄 清 外 ， 公 告 所 載 之 全 部 其 他 資 料 將 維 持 不 變 。  
 
 

 承 董 事 會 命  
中 國 再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

主 席 兼 行 政 總 裁  
黃 剛  

 
香 港 ， 二 零 二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，董 事 會 由 七 名 董 事 組 成，包 括 執 行 董 事 黃 剛 先 生、劉 慧 女 士、黃 植 良 先 生
及 李 肇 怡 先 生 ；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鄭 毓 和 先 生 、 田 玉 川 先 生 及 張 頌 義 先 生 。  

 
 


